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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 (一)本案 37 件標案均屬台水公司授權案件，由第十二區管理處

自行成立預算發包施工，有關提高單價及底價，以圖利廠商

等情事，係個案人為因素且為掌有核定權之區管理處主管所

為，台水公司總經理已於經理會報加強宣導個人操守及潔身

自愛，以避免類似情事再度發生，另政風處均至各單位辦理

防弊措施、督導查核事宜，以防範未然。台水公司已將第十

二區管理處經理蘇○○停職，並於 100年 4月 21日發函將泰

山營運所主任林○○免兼主任職，並自即日起支援第十一區

管理處工作，另台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處於 100年 3月 17日

發函將工務課工程員劉○○調板新給水廠，靜候調查。 

(二)台水公司於 99年 6月 18日對第十二區管理處工程督導時，

即發現管溝 CLSM編製單價偏高，該處亦於 99年 7月 19日函

報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時表示，之前編列係以全管溝換填

CLSM，並由混凝土廠提供新料，故編列較高之金額，自 99年

度 6 月份起，已依公司函示修改編列。該公司將加強抽查，

避免再有單價編列偏高情形發生。 

(三)有關偷工減料、品質檢驗缺失部分，台水公司除已嚴格要求

該處必須依下列事項辦理外，該公司工程督導小組亦將於 101

年度 6～9月份每月加強對該區處專案工程品質查核及輔導： 

1、監造人員務必於每一件工程施工前，督導廠商參考「配比設

計參考表」作試拌，經檢測坍流度合格，並送 TAF 試驗室確

認抗壓強度符合契約規範後始得進場施工。 

2、施工中配合廠商依契約規範頻率或由監造人員現場無預警取

樣，並送 TAF試驗室確認強度。 

3、配合新北市政府「道路挖掘作業審查原則」規定，CLSM採拌

合場生產製作者，需檢附出廠證明、簽收單及預拌車澆置照

片，經審核並查證無誤後始得申辦竣工結案。 

4、工程品質抽查小組將 CLSM 回填及 AC 鋪設品質列入加強抽查

項目，並增加抽查頻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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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有關相關違法廠商處置部分，因該 37件標案得標廠商正遭法

院依圍標事由提起公訴，台水公司將俟板橋地方法院第 1 審

判決有罪後，依據「政府採購法」追繳涉案工程押標金；並

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一定期間內以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

對象或分包廠商處置。有關減價收受乙節，台水公司就控制

性低強度回填材料（CLSM）結算金額，依財政部統計處「稅

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」預拌混凝土製造業毛利率

17%之金額扣除。經清查就 4 件工程辦理扣款(扣款金額共計

906,576元)。有關履約管理及監造人員責任乙節，台水公司

已召開考核委員會，考工人員及監造人員各予以申誡乙次(共

計 4人遭申誡處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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